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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委 員 會 第 十 七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 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 

貳 、 地 點 ： 行 政 院 第 一 會 議 室  

參 、 主 持 人 ： 游 召 集 人 錫 堃                記 錄 ： 李 育 穎  

肆 、 出 席 人 員 ：  

林 委 員 信 義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余 委 員 政 憲           余 政 憲

 

黃 委 員 榮 村           吳 明 清
代 

陳 委 員 定 南           林 錫 堯
代  

陳 委 員 建 仁           楊 漢 湶
代  

陳 委 員 菊            陳 菊

 

李 委 員 逸 洋           吳 三 靈
代 

黃 委 員 輝 珍           洪 瓊 娟
代 

陳 委 員 建 年           鄭 天 財
代  

唐 委 員 文 慧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李 委 員 元 貞           李 元 貞  

尤 委 員 美 女           尤 美 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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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委 員 來 紅           陳 來 紅  
紀 委 員 惠 容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黃 委 員 淑 英           黃 淑 英  

周 委 員 月 清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劉 委 員 仲 冬           劉 仲 冬  

蘇 委 員 芊 玲           蘇 芊 玲  

劉 委 員 梅 君           劉 梅 君  

韋 委 員 薇            韋 薇  

陳 委 員 惠 馨           請 假  

江 委 員 梅 惠           江 梅 惠  

謝 委 員 園            謝 園  

黃 委 員 越 綏           黃 越 綏  

李 委 員 安 妮           李 安 妮  

伍 、 列 席 單 位 及 人 員  

行 政 院 林 發 言 人 佳 龍        林 佳 龍  

行 政 院 第 一 組 尤 組 長 明 錫       尤 明 錫  

行 政 院 第 一 組           賈 裕 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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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副 執 行 秘 書 鴻 益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教 育 部             林 殿 傑 、 張 慧 敏 、 邱 乾 國  

外 交 部             呂 慶 龍  

法 務 部             鍾 瑞 蘭 、 孟 玉 梅 、 劉 永 吉  

交 通 部             潘 姵 均  

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經 濟 部             邱 瑞 燈  

經 濟 部 中 小 企 業 處         葉 雲 龍  

財 政 部             蘇 玲 娜 、 許 春 安  

國 防 部             周 錦 龍  

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         蔡 雪 芬 、 趙 妙 瑾 、 陳 淑 君  

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       孫 碧 霞 、 鄭 月 惠  

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        （ 請 假 ）  

行 政 院 新 聞 局           杜 建 德  

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      黃 海 倫  

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         蔡 美 娜 、 范 黛 明  

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      吳 麗 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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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       賴 清 祺 、 張 美 陽  
行 政 院 青 年 輔 導 委 員 會        林 芳 玫 、 蔡 佩 珍 、 簡 慧 美  

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         

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        黃 明 耀 、 陳 秀 卿  

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         陳 光 雄  

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         黃 俊 宏  

內 政 部 兒 童 局           黃 碧 霞  

內 政 部 性 侵 害 暨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委 員 會   林 慈 玲  

內 政 部 戶 政 司           蘇 清 朝  

內 政 部 社 會 司           邱 汝 娜 、 莊 金 珠  

財 團 法 人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發 展 基 金 會    黃 鈴 翔  

本 會 秘 書 處           林 維 言 、 謝 玉 新 、 吳 靜 宜 、 李 育 穎  

陸 、 主 席 致 詞 ： （ 略 ）  

柒 、 介 紹 第 四 屆 委 員  

捌 、 業 務 報 告  

玖 、 報 告 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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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案 ：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本 會 秘 書 處  
案 由 ： 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案 。  

決 定 ： 洽 悉 ， 至 有 關 李 元 貞 委 員 所 提 「 外 籍 及 大 陸 新 娘 」 文 字 應 修 正 為 「 外 籍 及 大 陸 配 偶 」

部 分 ， 請 秘 書 單 位 檢 視 後 修 正 。  

第 二 案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育 部  

案 由 ： 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支 持 系 統 規 劃 報 告 案 。  

決 定 ：  

一 、 洽 悉 。  

二 、 近 年 來 台 灣 社 會 快 速 發 展 ， 家 庭 中 的 父 母 大 多 投 入 工 作 ， 不 僅 較 無 暇 陪 伴

孩 子 成 長 學 習 ， 也 容 易 讓 孩 子 在 放 學 後 到 父 母 回 家 期 間 ， 因 為 乏 人 看 管 照

顧 而 在 社 區 中 遊 蕩 甚 至 習 得 偏 差 行 為 ； 有 鑑 於 此 ，  總 統 在 「 五 項 社 區 化

的 照 顧 福 利 服 務 方 案 」 中 ， 特 別 強 調 要 建 立 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支 持 系 統 ，

希 望 在 平 等 、 普 及 與 社 區 自 治 的 原 則 下 ， 透 過 政 府 、 民 間 組 織 或 業 者 及 社

區 愛 心 人 士 的 公 平 參 與 與 通 力 合 作 ， 共 同 落 實 照 顧 並 保 護 我 們 的 下 一 代 ，

讓 他 們 安 全 健 康 的 成 長 。  

三 、 本 項 工 作 的 推 動 ， 在 「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法 」 完 成 立 法 後 已 取 得 法 源 基 礎 ，

教 育 部 與 內 政 部 經 過 審 慎 的 研 議 及 密 集 與 民 間 溝 通 ， 在 今 天 提 出 了 「 國 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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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學 辦 理 兒 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及 人 員 資 格 標 準 」 草 案 ， 錫 堃 在 此 特 別 要 向 兩

位 部 長 及 相 關 同 仁 的 努 力 與 辛 勞 表 達 感 謝 與 肯 定 。  

四 、 以 下 三 點 意 見 ， 請 教 育 部 及 內 政 部 積 極 辦 理 ：  

（ 一 ） 請 教 育 部 參 考 委 員 意 見 將 草 案 再 予 檢 視 ， 並 儘 速 完 成 相 關 作 業 程 序 後 於

八 月 一 日 發 布 施 行 ， 並 積 極 督 導 各 地 方 政 府 及 學 校 自 九 月 新 學 期 起 ， 配

合 推 動 辦 理 。  

（ 二 ） 為 使 本 項 工 作 順 利 推 廣 普 及 ， 教 育 部 及 內 政 部 應 主 動 與 地 方 政 府 溝 通 聯

繫 ， 並 對 有 意 參 與 之 學 校 與 民 間 團 體 或 業 者 ， 提 供 必 要 之 協 助 與 輔 導 。  

（ 三 ） 至 於 外 界 如 對 本 草 案 了 解 不 夠 而 有 所 疑 慮 ， 請 教 育 部 會 同 內 政 部 積 極 向

各 界 說 明 溝 通 ， 並 請 各 位 委 員 多 多 指 導 協 助 。  

第 三 案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內 政 部  

案 由 ： 研 議 設 立 婦 女 創 業 貸 款 信 用 保 證 基 金 評 估 報 告 案 。  

決 定 ：  

一 、 洽 悉 。  

二 、 本 案 既 經 內 政 部 邀 請 有 關 機 關 與 委 員 協 商 獲 致 暫 不 設 立 「 婦 女 創 業 貸 款 信

用 保 證 基 金 」 的 共 識 ， 原 則 同 意 ； 惟 為 促 進 並 增 強 女 性 在 參 與 經 濟 事 務 的

機 會 與 能 力 ， 彰 顯 女 性 的 主 體 意 識 與 自 主 能 力 ， 現 階 段 確 有 必 要 將 女 性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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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 點 與 生 活 經 驗 融 入 相 關 的 貸 款 及 輔 導 機 制 中 ， 以 去 除 對 女 性 不 利 的 因

素 ， 爰 請 相 關 權 責 機 關 參 採 本 案 所 提 建 議 事 項 積 極 辦 理 ， 並 請 經 建 會 何 副

主 委 針 對 委 員 所 提 建 議 意 見 ， 邀 集 本 會 委 員 及 相 關 部 會 再 進 一 步 彙 整 檢

討 ， 於 半 個 月 內 研 議 完 成 提 本 院 院 會 報 告 後 實 施 ， 並 於 下 次 委 員 會 議 提 出

報 告 。  

第 四 案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內 政 部  

案 由 ： 本 會 各 項 婦 女 權 益 工 作 重 點 分 工 表 之 檢 討 報 告 案 。  

決 定 ：  

一 、 洽 悉 。  

二 、 請 內 政 部 依 據 修 正 後 之 分 工 表 ， 定 期 追 蹤 各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， 並 做 好 彙 整 分 析 工 作 ，

自 下 （ 第 十 八 ） 次 委 員 會 議 起 ， 向 委 員 會 議 提 出 執 行 情 形 之 檢 討 報 告 。  

第 五 案 ：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財 團 法 人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發 展 基 金 會  

案 由 ： 婦 權 基 金 會 辦 理 「 設 立 中 央 性 別 平 等 專 責 機 制 」 公 聽 會 專 案 報 告 案 。  

決 定 ：  

一 、 本 案 請 送 本 院 組 織 改 造 推 動 委 員 會 併 同 政 府 組 織 再 造 案 通 盤 考 量 ； 惟 在 中 央 性 別 平

等 專 責 機 制 尚 未 建 立 前 ， 相 關 部 會 應 對 婦 女 權 益 的 促 進 及 兩 性 平 權 事 務 積 極 推 動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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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目 前 立 法 院 正 審 議 本 院 所 送 之 行 政 院 組 織 法 草 案 ， 有 關 推 動 設 立 中 央 性 別 平 等 專 責

機 制 之 目 標 ， 亦 可 透 過 向 立 法 院 遊 說 來 達 成 ， 請 大 家 共 同 努 力 。  

拾 、 討 論 案  

第 一 案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內 政 部  

案 由 ︰ 有 關 規 劃 建 置 Ａ Ｐ Ｅ Ｃ 性 別 議 題 專 責 協 調 機 制 案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決 議 ：  

一 、 本 專 責 協 調 機 制 的 建 立 ， 將 有 助 於 我 國 未 來 參 加 Ａ Ｐ Ｅ Ｃ 性 別 議 題 相 關 會

議 時 ， 能 在 事 前 作 好 充 分 準 備 ， 並 協 助 將 會 議 的 重 要 決 議 事 項 落 實 於 國 內 ，

讓 我 國 在 婦 女 議 題 上 順 利 與 Ａ Ｐ Ｅ Ｃ 之 會 員 體 充 分 接 軌 ，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。  

二 、 本 案 原 則 同 意 照 內 政 部 規 劃 方 向 辦 理 ； 至 於 後 續 之 工 作 計 畫 ， 請 內 政 部 在

兼 顧 「 資 源 與 人 力 充 分 整 合 」 、 「 經 驗 與 能 力 順 利 承 接 」 及 「 監 督 與 管 考 有

效 進 行 」 的 原 則 下 ， 再 邀 請 本 會 委 員 、 外 交 部 及 有 關 機 關 進 一 步 研 擬 。  

三 、 各 有 關 機 關 在 辦 理 本 專 責 協 調 機 制 相 關 事 務 時 ， 在 經 費 預 算 之 支 援 應 從 優 考 量 並 積

極 配 合 協 助 。  

拾 壹 、 臨 時 動 議 ︰ 蘇 委 員 芊 玲 等 對 「 軍 方 招 生 就 業  充 滿 性 別 歧 視 」 提 出 關 切 案 ︰  

決 定 ︰ 提 昇 婦 女 權 益 及 促 進 兩 性 平 權 ， 是 政 府 當 前 的 重 要 政 策 ， 各 機 關 應 予 重 視 並 落 實 執

行 ， 本 案 有 關 委 員 對 「 軍 方 招 生 就 業  充 滿 性 別 歧 視 」 提 出 關 切 ， 請 國 防 部 於 兩 周 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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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軍 事 院 校 招 生 通 盤 檢 討 ， 並 將 檢 討 結 果 對 外 公 開 說 明 。  
拾 貳 、 散 會 （ 十 二 時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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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婦 女 權 益 促 進 委 員 會 第 十 七 次 委 員 會 決 議 事 項 分 工 表  
案           由  決       議       事       項  主  辦  機  關  備              註  

報 告 案  

第 一 案 ︰  

本 會 第 十 六 次 委 員

會 議 決 議 事 項 執 行

情 形 報 告 案 。  
至 有 關 李 元 貞 委 員 所 提 「 外 籍 及 大 陸

新 娘 」 文 字 應 修 正 為 「 外 籍 及 大 陸 配

偶 」 部 分 ， 請 秘 書 單 位 檢 視 後 修 正 。 

本 會 秘 書 處  請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

十 五 日 前 送 執 行 情 形

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第 二 案 ︰  

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

支 持 系 統 規 劃 報 告

案 。  

四 、 以 下 三 點 意 見 ， 請 教 育 部 及

內 政 部 積 極 辦 理 ：  
（ 一 ） 請 教 育 部 參 考 委 員 意 見 將

草 案 再 予 檢 視 ， 並 儘 速 完

成 相 關 作 業 程 序 後 於 八 月

一 日 發 布 施 行 ， 並 積 極 督

導 各 地 方 政 府 及 學 校 自 九

月 新 學 期 起 ， 配 合 推 動 辦

理 。  

（ 二 ） 為 使 本 項 工 作 順 利 推 廣 普

及 ， 教 育 部 及 內 政 部 應 主

動 與 地 方 政 府 溝 通 聯 繫 ，

並 對 有 意 參 與 之 學 校 與 民

間 團 體 或 業 者 ， 提 供 必 要

之 協 助 與 輔 導 。  

（ 三 ） 至 於 外 界 如 對 本 草 案 了 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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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政 部  
 
 
 
 

教 育 部  

 
 

請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

十 五 日 前 送 執 行 情 形

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 
 
 
 

請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

十 五 日 前 送 執 行 情 形

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 
 
 

請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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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         由  決       議       事       項  主  辦  機  關  備              註  

不 夠 而 有 所 疑 慮 ， 請 教 育

部 會 同 內 政 部 積 極 向 各 界

說 明 溝 通 ， 並 請 各 位 委 員

多 多 指 導 協 助 。  
 

內 政 部  十 五 日 前 送 執 行 情 形

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第 三 案 ︰  

研 議 設 立 婦 女 創 業

貸 款 信 用 保 證 基 金

評 估 報 告 案 。  

本 案 既 經 內 政 部 邀 請 有 關 機 關

與 委 員 協 商 獲 致 暫 不 設 立 「 婦 女

創 業 貸 款 信 用 保 證 基 金 」 的 共

識 ， 原 則 同 意 ； 惟 為 促 進 並 增 強

女 性 在 參 與 經 濟 事 務 的 機 會 與

能 力 ， 彰 顯 女 性 的 主 體 意 識 與 自

主 能 力 ， 現 階 段 確 有 必 要 將 女 性

的 觀 點 與 生 活 經 驗 融 入 相 關 的

貸 款 及 輔 導 機 制 中 ， 以 去 除 對 女

性 不 利 的 因 素 ， 爰 請 相 關 權 責 機

關 參 採 本 案 所 提 建 議 事 項 積 極

辦 理 ， 並 請 經 建 會 何 副 主 委 針 對

委 員 所 提 建 議 意 見 ， 邀 集 本 會 委

員 及 相 關 部 會 再 進 一 步 彙 整 檢

討 ， 於 半 個 月 內 研 議 完 成 提 本 院

院 會 報 告 後 實 施 ， 並 於 下 次 委 員

會 議 提 出 報 告 。  
經 濟 部 中 小

企 業 處  

青 輔 會  

勞 委 會  

內 政 部  

農 委 會  

原 民 會  
 
 
 

經 建 會  

請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

十 五 日 前 送 執 行 情 形

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 
 
 
 
 
 
 

本 案 將 列 為 下 次 會 議

報 告 案 ， 請 經 建 會 於

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五

日 前 送 報 告 案 （ 含 案

由 、 說 明 之 文 字 敘 述

及 相 關 資 料 等 ） 至 本

會 秘 書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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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案 ：  

本 會 各 項 婦 女 權 益

工 作 重 點 分 工 表 之

檢 討 報 告 案 。  

請 內 政 部 依 據 修 正 後 之 分 工 表 ， 定 期

追 蹤 各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， 並 做 好 彙 整 分

析 工 作 ， 自 下 （ 第 十 八 ） 次 委 員 會 議

起 ， 向 委 員 會 議 提 出 執 行 情 形 之 檢 討

報 告 。  

內 政 部  本 案 將 列 為 下 次 會 議

報 告 案 ， 請 內 政 部 於

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五

日 前 送 報 告 案 （ 含 案

由 、 說 明 之 文 字 敘 述

及 相 關 資 料 等 ） 至 本

會 秘 書 處 。  

第 五 案 ︰  

婦 權 基 金 會 辦 理

「 設 立 中 央 性 別 平

等 專 責 機 制 」 公 聽

會 專 案 報 告 案 。  

本 案 請 送 本 院 組 織 改 造 推 動 委 員 會

併 同 政 府 組 織 再 造 案 通 盤 考 量 ； 惟 在

中 央 性 別 平 等 專 責 機 制 尚 未 建 立

前 ， 相 關 部 會 應 對 婦 女 權 益 的 促 進 及

兩 性 平 權 事 務 積 極 推 動 。  

財 團 法 人 婦

女 權 益 促 進

發 展 基 金 會  
 

請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

十 五 日 前 送 執 行 情 形

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討 論 案  

第 一 案 ︰  

有 關 規 劃 建 置 Ａ Ｐ

Ｅ Ｃ 性 別 議 題 專 責

協 調 機 制 案 ， 提 請

討 論 。  

本 案 原 則 同 意 照 內 政 部 規 劃 方

向 辦 理 ； 至 於 後 續 之 工 作 計 畫 ，

請 內 政 部 在 兼 顧 「 資 源 與 人 力 充

分 整 合 」 、 「 經 驗 與 能 力 順 利 承

接 」 及 「 監 督 與 管 考 有 效 進 行 」

的 原 則 下 ， 再 邀 請 本 會 委 員 、 外

交 部 及 有 關 機 關 進 一 步 研 擬 。  

內 政 部  請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

十 五 日 前 送 執 行 情 形

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
臨 時 動 議  

蘇 委 員 芊 玲 等 對

「 軍 方 招 生 就 業  

提 昇 婦 女 權 益 及 促 進 兩 性 平 權 ， 是 政

府 當 前 的 重 要 政 策 ， 各 機 關 應 予 重 視

並 落 實 執 行 ， 本 案 有 關 委 員 對 「 軍 方
國 防 部  請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

十 五 日 前 送 執 行 情 形

至 本 會 秘 書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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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 滿 性 別 歧 視 」 提

出 關 切 案 。  

招 生 就 業  充 滿 性 別 歧 視 」 提 出 關

切 ， 請 國 防 部 於 兩 周 內 就 軍 事 院 校 招

生 通 盤 檢 討 ， 並 將 檢 討 結 果 對 外 公 開

說 明 。  
 


